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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4 年 11 月 25 日

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度第 3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国家税务总局局长： 王军 

2014 年 12 月 2 日 

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一般反避税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）及其实施细

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税务机关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、企

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，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

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避税安排，实施的特别纳税调整。 

下列情况不适用本办法： 

（一）与跨境交易或者支付无关的安排； 

（二）涉嫌逃避缴纳税款、逃避追缴欠税、骗税、抗税以及虚开

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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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税收利益是指减少、免除或者推迟缴纳企业所得税应纳税

额。 

第四条 避税安排具有以下特征： 

（一）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； 

（二）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、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

收利益。 

第五条 税务机关应当以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的类似安排

为基准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特别纳税调整。调整方法

包括： 

（一）对安排的全部或者部分交易重新定性； 

（二）在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，或者将该交易方与其他交易

方视为同一实体； 

（三）对相关所得、扣除、税收优惠、境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

或者在交易各方间重新分配； 

（四）其他合理方法。 

第六条 企业的安排属于转让定价、成本分摊、受控外国企业、资

本弱化等其他特别纳税调整范围的，应当首先适用其他特别纳税

调整相关规定。 

企业的安排属于受益所有人、利益限制等税收协定执行范围的，

应当首先适用税收协定执行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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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立 案 

第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结合工作实际，应用各种数据资源，

如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、纳税评估、同期资料管理、对外支付税

务管理、股权转让交易管理、税收协定执行等，及时发现一般反

避税案源。 

第八条 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避税嫌疑的，层报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（以下简称省）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，报税

务总局申请立案。 

第九条 省税务机关应当将税务总局形成的立案申请审核意见转发

主管税务机关。税务总局同意立案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实施一般反

避税调查。 

第三章 调 查 

第十条 主管税务机关实施一般反避税调查时，应当向被调查

企业送达《税务检查通知书》。 

第十一条 被调查企业认为其安排不属于本办法所称避税安排的，

应当自收到《税务检查通知书》之日起 60 日内提供下列资料： 

（一）安排的背景资料； 

（二）安排的商业目的等说明文件； 

（三）安排的内部决策和管理资料，如董事会决议、备忘录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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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邮件等； 

（四）安排涉及的详细交易资料，如合同、补充协议、收付款凭

证等； 

（五）与其他交易方的沟通信息； 

（六）可以证明其安排不属于避税安排的其他资料； 

（七）税务机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

企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提供的，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

延期申请，经批准可以延期提供，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。主管

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企业延期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回复。逾期

未回复的，视同税务机关同意企业的延期申请。 

第十二条 企业拒绝提供资料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税收征管

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进行核定。 

第十三条 主管税务机关实施一般反避税调查时，可以要求为企业

筹划安排的单位或者个人（以下简称筹划方）提供有关资料及证

明材料。 

第十四条 一般反避税调查涉及向筹划方、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

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调查取证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送达《税务

事项通知书》。 

第十五条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企业、筹划方、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

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提供的资料，可以采用现场调查、发函协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687


